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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服装学院教务处文件
江服教发〔2021〕141 号

关于组织开展各类省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申报

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院部：

根据省教育厅《关于开展 2021 年江西省线下、线上线下混

合式、社会实践一流本科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》的精神及要求，

我校开始启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推荐基本要求

（一）申报推荐课程须为普通本科高校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且

设置学分的本科课程，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、公共基础课、专业

基础课、专业课以及通识课等独立设置的本科理论课程、实验课

程和社会实践课程等。

（二）申报推荐课程须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至少经过两

个学期或两个教学周期的建设和完善，取得实质性改革成效，在

同类课程中具有鲜明特色、良好的教学效果，并承诺入选后将持

续改进。在 2020 年春季学期，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采用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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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方式进行授课的线下课程、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，如符合教改

设计理念并取得预期效果，可视为完成一个教学周期。

（三）课程可由主讲教师个人申报或团队负责人牵头申报。

课程主讲教师、课程团队主要成员（排名前五，含主持人）

只能参与申报 1 门一流本科课程。课程负责人（或主讲教师）

须为申报高校正式聘用的教师，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较高学术

造诣。团队主要成员一般为近 5 年内讲授该课程教师，师德师

风好，教学能力强，积极投入教学改革。参与申报课程的所有团

队成员均须由其所在学校（或工作单位）校级党委或相当级别党

组织出具政治审查意见。

二、申报推荐原则

（一）质量为本；

（二）分类推荐；

（三）注重实效；

（四）广泛参与。

三、认定计划及申报要求

（一）线上一流课程

1.课程须具有可追溯的学生在线学习记录，第一期上线开课

时间不得晚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

2.课程开设平台为境外平台的，须先在国内公开课程平台完

成至少一期教学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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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课程负责人须为申报高校正式聘用的教师。申报的团队主

要成员须为平台显示授课教师。

4.课程具有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特征：开放、共享，有

必要的教学支持服务。课程定位准确，特色鲜明，不具备大规模

在线开放课程特征的课程，不在认定范围。

5.通过课程平台，课程提供在线测验、作业、考试、答疑、

讨论等教学活动，教学团队及时开展在线指导与测评，按时评定

成绩。

6.在高校和社会学习者中共享范围广，应用模式多样，应用

效果好，社会影响大，示范引领性强。

7.课程平台须按照《中国互联网管理条例》等规定，完成有

关的备案和审批手续，须至少获得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二级认

证。

（二）线下、线上线下混合式、社会实践一流课程

1.申报课程须满足《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

见》要求的推荐条件。课程申报信息应与学校教务系统保持一

致。

2.线下课程应在内容和教学方式方法上与时俱进，注重提升

学生综合能力。鼓励线下课程充分总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线上教

学经验成果，有效运用智慧教学环境以及线上优质资源开展教学

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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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应基于慕课、专属在线课程或其他在

线课程合理分配学时，有效利用线上优质资源，并结合线上线下

实际开展教学活动，应具有可追溯的学生在线学习记录。

4.社会实践课程应为纳入人才培养方案的非实习、非实训课

程，配备理论指导教师，具有稳定的实践基地，学生 70%以上学

时深入基层。鼓励通过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“互联网+”大学

生创新创业大赛、创新创业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等活动，

推动思想政治教育、专业教育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。要不断优化

教学设计，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认识社会、研究社会、理

解社会、服务社会的能力。

其他未尽事宜详见附件1。

四、材料要求及截止时间

请各教学院部在 10 月 15 日前将纸质材料《省级一流课程申

报书》（一式两份）、《汇总表》送交至教务处教学建设科，其

电子版本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
联系人：董少武

电 话：87302644

E-Mail：978692642@qq.com

附件：1.关于开展 2021 年江西省线上、线下、线上线下混

合式、社会实践一流本科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

2.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申报书（线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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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申报书（线下）

4.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申报书（线上线下混合式）

5.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申报书（社会实践）

教务处

2021 年 9 月 13 日

江西服装学院教务处 2021 年 9 月 13 日


